
全國補習班 班址:台北市忠孝西路 1 段 72 號 9 樓 TEL:23611677~9 

一、        104 年度地政士(代書)普考 土地稅法規考試試題解答 

一、某甲將下列土地及房屋(資料如下)於民國 104 年 5 月 15 日贈與朋友乙，請問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、

契稅及贈與稅各為若干？(25 分) 

(一)土地取得日期：民國 80 年 3 月 8 日；面積：200 平方公尺前次移轉現值：10,000 元/平方公尺；

贈與時公告土地現值：30,000 元/平方公尺，物價指數：150；改良土地費用：300,000 元 

(二)房屋建物面積：100 平方公尺；標準價格：800,000 元 

答:(一)土地增值稅 

       (3 萬元/㎡-1 萬元 x150%)x200 ㎡=300 萬元 

       300 萬元-30 萬元=270 萬元(土地漲價總數額) 

       270 萬元÷（1.5 萬元 x200 ㎡）=0.9 倍（應適用 20%稅率） 

       依長期持有土地超過 20%稅率部分減徵之規定，因此土地增值稅稅率為 20% 

       者，不適用長期持有減徵規定 

       270 萬元 x20%=54 萬元 

   (二)契稅 

       80 萬元 x6%=4.8 萬元(契稅) 

   (三)假設某甲同一年度內，無其他贈與，又因土地增值稅、契稅是否由受贈人繳納，有下列不同: 

       ○1 由受贈人繳款、契稅 

         600 萬元+80 萬元-220 萬元(免稅額)-54 萬元(土地增值稅)-4.8 萬元(契 

         稅)=401.2 萬元(贈與淨額) 

         401.2 萬元 x10%=40.12 萬元(贈與稅) 

       ○2 由贈與人繳土地增值稅及契稅: 

         600 萬元+80 萬元+54 萬元+4.8 萬元-220 萬元(免稅額) -54 萬元-4.8 萬元(契稅)=460 萬元(贈與淨

額) 

         460 萬元 x10%=46 萬元(贈與稅) 

 

二、地價稅、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之稅基為何？其又如何核定或計算？是分別依土地稅法及房屋稅條例

之規定明之。(25 分) 

答:(一)地價稅: 

       1.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，應課徵地價稅。(土稅 14) 

       2.地價稅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 (市) 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。 

前項所稱地價總額，指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定程序辦理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，經核列歸

戶冊之地價總額。(土稅 15) 

   (二)房屋稅: 

       1.房屋標準價格，由不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列事項分別評定，並由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公告

之： 

○1 按各種建造材料所建房屋，區分種類及等級。 

○2 各類房屋之耐用年數及折舊標準。 

○3 按房屋所處街道村里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，並比較各該不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

格減除地價部分，訂定標準。 

前項房屋標準價格，每三年重行評定一次，並應依其耐用年數予以折舊，按年遞減其價格。(房

11) 

2.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不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，核計房屋現值。(房 10Ⅰ) 



   (三)土地增值稅: 

       1.土地漲價總數額之計算，應自該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，經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

下列各款後之餘額，為漲價總數額： 

○1 規定地價後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，其原規定地價。規定地價後，曾經移轉之土地，其前次

移轉現值。 

○2 土地所有權人為改良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，包括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、土地重劃費用及

因土地使用變更而無償捐贈一定比率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，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

現值總額。 

前項第一款所稱之原規定地價，依平均地權條例之規定；所稱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

現值，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行移轉者，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。但繼承前依第

三十條之一第三款規定領回區段徵收抵價地之地價，高於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者，

應從高認定。(土稅 31ⅠⅡ) 

2.權或依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轉為受託人自有土地時，以該土地不課徵土地增值稅前

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經核定之移轉現值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數額，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
但屬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情形者，其原地價之認定，依其規定。 

因遺囑成立之信託，於成立時以土地為信託財產者，該土地有前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

時，其原地價指遺囑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。(土稅 31 之 1ⅠⅡ) 

 

三、房屋稅之稅率為何？在那些情形下，私有房屋之房屋稅減半徵收？試分別依房屋稅條例之規定說明

之。(25 分) 

答: (一)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按下列稅率課徵之： 

  1.住家用房屋：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，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；其他供住家用

者，最低不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，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三點六。各地方政府得視

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數訂定差別稅率。 

  2.非住家用房屋：供營業、私人醫院、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，最低不得少於其房屋現

值百分之三，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五；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，最低不得少於其房屋現

值百分之一點五，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。 

3.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，應以實際使用面積，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率，課徵房

屋稅。但非住家用者，課稅面積最低不得少於全部面積六分之一。 

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，由財政部定 

之。(房 5) 

(二)私有房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其房屋稅減半徵收： 

1.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宅。 

2.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。 

3.農會所有之自用倉庫及檢驗場，經主管機關證明者。 

4.受重大災害，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三成以上不及五成之房屋。 

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、第十款、第十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減免房屋稅者，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

免原因、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，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；逾期申報者，自申報日

當月份起減免。(房 15ⅡⅢ) 

 

四、工程受益費之徵收原因、工程實際所需費用及納稅義務人各為何？試分別依工程受益費徵收之規定

說明之。(25 分) 

答:(一)徵收原因 

各級政府於該管區域內，因推行都市建設，提高土地使用，便利交通或防止天然災害，而建築或

改善道路、橋樑、溝渠、港口、碼頭、水庫、堤防、疏濬水道及其他水陸等工程，應就直接受益

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良物，徵收工程受益費；其無直接受益之土地者，就使用該項工程設施之車

輛、船舶徵收之。 

前項工程受益費之徵收數額，最高不得超過該項工程實際所需費用百分之八十。但就車輛、船舶



徵收者，得按全額徵收之，其為水庫、堤防、疏濬水道等工程之徵收最低限額，由各級政府視實

際情形定之。(工 2) 

   (二)實際所需費用 

前條所稱工程實際所需費用，包括左列各種費用： 

一、工程興建費。 

二、工程用地之徵購費及公地地價。 

三、地上物拆遷補償費。 

四、工程管理費。 

五、借款之利息負擔。 

前項第二款之公地地價，以各該公地管理機關抵繳同一工程所應繳納之工程受益費數額為限。(工

3) 

   (三)繳納義務人 

       1.工程受益費之徵收標準，按土地受益之程度或車輛、船舶之等級，擬定徵收費率。(工 8Ⅰ) 

       2.土地及其改良物不屬同一人者，其應徵之工程受益費，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

分擔；其分擔比率，由辦理工程之各級政府定之。 

前項土地改良物在未繳清全部受益費以前，如因土地租賃期限屆滿而予以拆除，由土地所有權人

負責繳納未到期之部分；如係於租賃期間內拆除或改建，由改建人負責繳納之。(工 9) 

 

 
 


